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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檔案與統計調查之整合應用公務檔案與統計調查之整合應用公務檔案與統計調查之整合應用公務檔案與統計調查之整合應用 
歐美及日本、新加坡等國，行政系統已制度化，公務登記系統日趨健全，已利用現有之公
務資料編製統計結果，同時提供補充性統計調查應用分析，公務資料與統計調查，二者相
輔相成，提升公務資料之應用層面，減少受查者接受統計調查之頻次等效益。 

◎羅怡玲（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簡任編審）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行政院主計處依統計法規定，定期辦理戶口及住宅普查、農林漁牧業普查 與工商及服務

業普查等基本國勢調查，以及各項抽樣調查，蒐集國家重要基本情勢資訊，提供施政決策之參

據。近年普查規模漸趨龐雜，成本逐次提高，且調查環境丕變，國民接受政府統計調查配合態

度降低，實地訪查人力難覓，致在掌握調查對象及資料品質方面均受影響。民國七十年以後普

查，對於前述情況即有所了解，並根據各級普查組織之普查工作檢討結果，實施各種改進措施，

包括增進訪問技巧訓練、提高訪問報酬、改進電腦協助初複審方法、簡化行政作業、加強普查

宣導等實務面措施外，亦積極規劃測試各種統計方法，及研究利用相關公務檔案，以為替代方

案。 

歐洲各國及美、加、日、新加坡等國，由於其行政系統制度化，公務登記系統日趨健全，

已利用現有之公務資料編製統計結果，同時提供補充性統計調查應用分析，公務資料與統計調

查，二者相輔相成，提升公務資料之應用層面，減少受查者接受統計調查之頻次等效益。近二

十年來電腦發展快速，隨著國內經社環境之變遷，政府為提高施政效率、企業為提升競爭力，

乃使用電腦來達成目標，致政府及企業所保存資料日益豐富，公務登記制度亦日趨完備。行政

院主計處已積極利用公務檔案輔助普查作業，由於公務檔案健全，加上經驗之累積，已獲具體

成效。本文係陳述我國統計調查應用公務檔案之現況，借鏡國外整合公務檔案及統計調查，節

省調查成本，提供迅速確實資訊之經驗，有助於克服未來運用公務檔案遭遇之問題，增進公務

檔案輔助統計調查之功能，進而整合公務檔案與統計調查，建置方便性與完整性之資料庫，提

供政府統計應用，使我國統計工作更上層樓。 

 

貳貳貳貳、、、、國外運用公務檔資料之現況國外運用公務檔資料之現況國外運用公務檔資料之現況國外運用公務檔資料之現況 

鑒於人口逐年增加，復以統計調查環境愈趨困難，普查成本愈來愈高，致北歐諸國之人口

普查已採大量應用公務登記資料，取代實地普查之作業方法，不僅有效降低受查者負擔及調查

成本，資料品質及普查時效亦能有效提升。自歐洲聯盟成立後，要求其成員國資訊公開化透明

化，並提供更為廣泛之資料內容，由於傳統利用統計調查蒐集資料之方法，已無法滿足新時代

需求，除因自規劃設計、執行調查至整理編布，需花費較長時間及社會成本外，最重要者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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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很少民眾或團體願意參與調查填表工作，致包括人口普查，及產業面之經濟普查，各國均進

行或已評估試行採用公務檔案連結之可行性。謹就國外運用公務資料之方式舉例略述如次，作

為我國整合公務檔案之參考。 

一、人口特性資料之連結： 

（一）丹麥公務資料之連結，首先應用於 1981 年之人口統計，基本資料主要來自內政部與地

方政府共同運作之中央人口登記局，再以身分證字號與賦稅、薪資、住宅狀況與其他公

務資料連結，除可編製基本人口統計及生命統計外，並可獲得教育程度、就業、所得及

健康狀況等資料。為彌補公務資料之不足另辦理人力資源調查、家庭收支調查。 

（二）芬蘭自 1990 年之人口普查起，不再辦理調查，全部利用各種公務資料。以中央人口登

記檔為主，與職業保險、退輔登記、學籍、教育程度、住宅、稅籍、失業者求職登記、

軍籍、工廠登記、州政府及地方政府等 11 種公務檔案連結，取得普查所需之各項資料，

編製人口結構及生命統計資料。 

（三）瑞典為全世界福利制度涵蓋面最廣的國家之一，為及時掌握民眾生活狀況，自 1979 年

起，瑞典中央統計局辦理生活狀況調查。近年來更與各種公務資料連結，以增廣用途，

其層面擴及健康、財務、就業及工作時間、工作環境、教育、交通、休閒時間運用、居

住環境、公共資源、社會參與、社會保障及安全等與民眾息息相關之事項，共編製 700

項福利指標，並運用追蹤調查，精確觀察民眾生活條件狀況及變遷情形。 

（四）新加坡 2000 年人口普查兼採利用公務資料檔為主，實地訪查為輔進行。以戶口登記資

料庫（Household Registration Database）為基礎，事前投入許多人力，統合其他公務檔

之資料格式、涵蓋內容及統計項目定義，俾於普查標準時期，進行資料彙整及一致性更

新，以編製普查統計結果。至於與上次普查之重要基本項目資料變動狀況，則按實地訪

查結果，於初步報告時陸續編布。 

二、整合企業統計資訊： 

（一）統計資料透過相關行政部門蒐集：丹麥利用整合式資料蒐集法促成統計單位與行政部門

之合作，行政部門於執行公務過程中，蒐集相關統計資料，該法已應用於工廠計畫

（Workplace Project）中。上項方法具節省資料蒐集成本、確保資料一致性及簡省廠商

填表負擔等三項優點。 

（二）以稅務資料編製企業面統計：紐西蘭利用財稅資料及企業財務資料，取代年度企業調查

及製造業季調查，以降低成本，並提高資料確度，且經由電腦處理更能掌握時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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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稅務資料插補未回答樣本：美國經濟普查以通訊方式辦理，由於大規模企業資料具代

表性，致資料處理過程中，對大企業進行催表補查；小企業則以稅務資料進行插補，以

降低成本且不影響資料之確度。 

（四）建置企業資訊資料庫：由於各界對企業統計資訊之需求增加，且希望縮短資料編製時間，

儘速提供應用，西班牙乃推動 SAVIA 計畫，結合公務登記資料及統計調查，迅速產生

統計資訊；荷蘭則進行 ESB（Economic Statistics Database）計畫，結合多方來源之公務

登記資料及統計調查，經由資料處理，建構企業資料庫，提供查詢應用。前揭計畫係以

使用者為導向，注重資料之完整性及使用者之方便性，資料定義均予標準化，透過電子

媒體、網際網路及書面報告提供。上項方法以公務資料為主，調查資料為輔之蒐集制度，

可降低資料蒐集成本、減輕受查者負荷並提升資料確度。 

三、提高公務資料品質：將公務資料用於統計用途，附加價值在於提高公務資料之正確性，係

因登記資料使用頻率愈高，隨資訊之交流，資料品質之維護亦倍受重視。丹麥自 1981 年

起，開始連結各個機關之登記資料，運用大量之公務資料作為人口普查之依據，如出生登

記來源有二，一為中央人口登記處；一由醫院報送，由於來源不同，每月進行一次資料比

對，不符者低於 1％，再進行人工查核更正，相對提高公務資料之確度。 

 

參參參參、、、、我國運用公務檔案現況我國運用公務檔案現況我國運用公務檔案現況我國運用公務檔案現況 

一、八十九（2000）年戶口及住宅普查 

由於戶口及住宅普查作業繁雜且資料量龐大，須用大量經費與人力，行政院主計處規劃利

用公務檔案，編製普查名冊、連結各類公務登記資料產生普查資訊及檢核普查相關資料，以提

升普查整體效益。 

（一）編印普查名冊：利用內政部之「戶籍資料檔」、「村里門牌檔」及有關主管機關名冊檔，

編印普查名冊，並運用地理資訊（GIS）技術，於台北市、高雄市建構數值圖檔，以利

劃分普查區，確實掌握普查對象。 

（二）減省普查問項：為整合國內資源，簡省調查人員之工作負荷，減少擾民及人為誤差，部

分問項以連結相關公務檔案取代，不需列入普查問項中。主要係連結內政部「身心障礙

檔」，編製身心障礙狀況統計表；連結財政部「房屋稅籍檔」，編製住宅狀況統計表，以

節省人力及經費，提升普查作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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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核普查資料：為完整掌握普查對象及提高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等重要基本資料

之確度，經連結「戶籍資料檔」予以檢核，補列 0 歲人口、更正教育程度及原住民身分

等資料；並與有關外勞之檔案比對，補列計入常住人口之外傭及外勞，提高普查資料之

完整性及確度。 

二、九十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 

由於國內工商業登記檔案及稅務資料建制較早，且資料愈趨完備，檔案資料內容與普查統

計項目相近，歷次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均加強與此等公務檔案之連結運用。普查應用範圍包括： 

（一）整編普查名冊：七十年普查時開始利用財政部工商登記檔列印普查名冊，取代人工過錄

方式，逐步建置運用公務檔案制度。九十年普查名冊以該母體檔為基礎，利用財政部「營

利事業中文稅籍主檔」為更新依據，結合中央健康保險局之「投保事業檔」、經濟部「工

廠校正檔」及有關公務檔案，整合編印為普查名冊，以利普查員進行地毯式訪查。 

（二）抽選填表單位：為妥善運用普查資源，九十年普查採「全面訪查，代表性企業查填報詳

細資料」之方式辦理，配合普查方法之改進，利用公務資料輔助，抽選最適代表性企業，

提高資料精確度。 

（三）掌握普查對象：比對財政部「營業額申報檔」及中央健康保險局「投保事業檔」，確定

普查標準時期尚在營業之廠商，俾彌補因登記及營業地址不同，致造成訪查時普查對象

之漏失。對於因故未接受普查者，兼採通信調查及電話訪查辦理追查，並利用該二檔之

營業額及投保人數資料，以為普查資料插補之參考數據，俾能確實掌握普查對象之完整

性。 

（四）檢核普查資料：為提升普查資料之確度，於檢誤過程中，利用「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檔」

及「營業額申報檔」，檢核普查填報資料與公務申報資料之差異，俾減少人為誤差；對

於股票上市公司，則蒐集其財務報告資料，務求詳確；至製造業企業之產品產銷存資料，

則以工礦業產銷存量值調查資料，按產品項比對檢核，以提高普查結果之確度。 

三、八十九年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林漁牧業普查係「屬人主義」調查，查填實際經營者之業務概況，故確實掌握普查對象

至為重要。同時，由於八十九年普查與戶口及住宅普查實施期間相近，為妥善運用普查資源，

行政院主計處規劃本普查戶內人口特性，於普查後連結戶口及住宅普查資料編製統計結果，提

升普查資料品質及效益。 

（一）整編普查名冊：蒐集農業、林業、漁業及牧業之主管機關及民間組織所有登記或會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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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資料，更新及補充上次普查母體名冊，彙整編製完成。由於國內有關登記檔案已漸完

成電腦化，未來以身分證統一編號連結相關檔案，增進整檔時效及名冊資料之完整性。 

（二）減省普查問項：為整合普查資源，節省普查經費，本次普查戶內人口特性，係於普查後

連結戶口及住宅普查資料，編製農漁戶戶內十五歲以上人口結構，及十年來年齡、教育

程度等特性資料之變動情形。 

（三）檢核普查資料：為增進普查重要項目包括耕地面積及田旱地面積之確度，於普查後利用

財政部「土地財產檔」，檢視普查之人為誤差，作為規劃普查作業之參考。 

四、編製國富統計 

行政院主計處曾於七十八年辦理全面性國富調查，編製全國經濟活動部門可在生有形資產

存量統計；並於八十年辦理家庭部門資產調查，完成家庭財產結構及分配統計，十餘年來因成

本效益及人力負荷因素未繼續辦理。惟按八十七年修正之預算法規定，應試行編製國富統計，

乃依據該法定訂試編計畫，積極蒐集相關公務登記資料及調查資料進行試編工作，成功整合公

務檔案與統計調查，自八十九年起正式按年編製，並發布該項統計結果供各界應用。 

五、其他特定統計資料 

隨著經濟社會環境之變遷，須對特定事項蒐集資料，了解目前發展現況，俾提供決策參考，

惟因辦理調查緩不濟急，或難以掌握調查對象，行政院主計處試行以公務登記資料進行特性資

料分析，編製統計結果表，陳示其發展趨勢。例如運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資料，試編國人赴

海外工作之現況等。 

 

肆肆肆肆、、、、目前面臨之問題目前面臨之問題目前面臨之問題目前面臨之問題 

行政院主計處近年來利用各項公務檔案，並輔以統計方法聯合運用，已大幅提升普查資料

品質及時效。惟公務登記資料之使用仍面臨相當多限制，主要為： 

一、公務登記資料之建制目的及用途與統計使用不同，包括資料項目之分類、定義及範圍與時

期不一，致無法直接編製統計結果，如「投保人數」與「從業員工人數」涵蓋之範圍未必

相符；「戶籍檔」之婚姻狀況以登記為主，普查則填寫實際狀況。 

二、公務登記資料檔中非公務使用之項目常漏填或未予審核而相互矛盾，如「營利事業所得稅

申報檔」係以課稅資料為主，營業概況資料為輔助資料，尚未經審核而有漏列或錯誤；「房

屋稅籍檔」之建築物總層數與構造別不符；「身心障礙檔」身分證統一編號未符檢查碼或

重複、已死亡等。 

三、各項公務資料檔建檔格式標準不一，如使用不同之中文內碼；地址各項資料未置於固定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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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段、巷、弄、號、樓之編號未統一為國字或數字碼，需投入相當人力及時間查核更正。 

四、公務登記檔案通常由民眾提出申請時方予更新，致相關檔案未能一致化，與實際狀況產生

落差。例如已停歇業之工商業者、村里範圍、街道門牌重編更新後之地址，均未強制辦理

登記，未能及時掌握現況；辦理死亡登記時，各公務檔案未連線更新，影響行政作業品質，

上述情況均需查核修正後，方得使用。 

五、資料庫通常委外建置時，並未建立資料輸出作業機制，或檔案管理人不熟悉資料輸出格式，

致無法轉錄提供使用。 

 

伍伍伍伍、、、、未來發展方向未來發展方向未來發展方向未來發展方向 

運用公務資料，逐步取代或輔助原有之統計調查，進而整合建置資料庫，提供即時性之查

詢，有效降低受查者負擔及調查成本，提高資料品質與時效，為統計工作發展趨勢之一。 

北歐國家社會福利制度涵蓋面極廣，隨該制度建置之公務檔案，確能有效支援統計資料之

編製，致北歐各國之人口普查已全面採用公務登記資料連結，惟要達成此一目標，仍須相關法

源、制度、作業方法相互配合，方能水到渠成。如丹麥統計法明白指出，為減輕受查者之負擔，

統計資料儘可能利用政府機關已蒐集之資訊，並賦予統計局取得公務登記資料之權利；亦要求

各政府機關於研訂公務資料內容時，須先與統計局協商，以確保登記資料適用於未來之加工運

用。換言之，丹麥政府制定一套完全基於各公務機關公務登記資料之統計制度，如有需要，亦

僅辦理補充性調查。 

目前我國辦理統計調查蒐集統計資訊仍為主要途徑，觀諸國內公務登記制度日趨完備，電

腦檔案之建置亦日漸擴充，為有效整合國內統計資源，減少統計調查頻度，降低人為及非人為

誤差，提高統計資訊效益，加強運用公務登記資料乃為精進統計工作之重要課題。為加強公務

檔案之整合應用，除應精進統計方法簡化相關作業流程外，提升有關公務登記資料之連結效率

及品質，未來之推廣發展應可從下列方向努力： 

一、協調各機關整合建檔標準：為提高資料品質及減少整合運用時投入之人力，應協調各機關

使用同一建檔標準，如使用相同之字碼行業別歸類方式地址按鄉鎮村里街道巷弄

號之固定方式儲存，並建立地址按街道門牌變動同步更新之機制，同時檔案中各項資料

內容，亦應充分檢誤更正或定期更新，建立連結應用之完整規範，俾便取代調查資料。最

重要者為連結鍵值（Key Value）之正確性，如連結廠商面檔案需利用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連結個人資料則需應用身分證統一編號，鍵值正確無重複，始可提升連結效益，並及時作

資料更新。 

二、建立公務檔案整合機制：目前有些公務檔案由於其建檔項目定義未符統計用途，或項目尚

未涵蓋完整，致未能納入整合運用或運用上受到限制，為達成公務檔案支援統計之功效，

未來應配合法令之修訂及隨社會環境變遷之需，充分協調公務登記項目定義及範圍作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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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擴充，以增廣資料之多元化用途。隨著新施政項目之推動及社會福利政策之實施，未來

與統計有關之各種公務檔案新建制時，應協同其訂定符合統計用途之項目及來源，建立與

其他檔案連結之鍵值，俾達成整合運用之功能。 

三、編製非普查年資料：為逐步進行以公務登記資料檔取代普查之目標，首先利用普查年之母

體資料檔，利用鍵值與有關公務檔案比對，分別自各該公務登記資料檔，連結具統計性質

之項目資料，並評估各公務檔案間之資料品質，相互檢核修正，利用公務資料補充非普查

年之更新資料，提供相關抽樣調查及推計非普查年資料應用。 

四、建立整合資料庫：為應經濟及社會發展趨勢，滿足各界對統計資訊之需求，未來應參考各

國之經驗，於完成上項整合建檔標準與建立整合機制後，統計資訊之提供，逐步以整合公

務登記資料建構資料庫為主，若公務資料付之闕如時，才辦理補充調查蒐集之方式辦理。

惟整合資料庫需以顧客導向構建，考量使用者之方便性與完整性，注意維護個別資料之隱

私，兼顧學術分析者、政府及企業部門所需，使能透過電子媒體、網際網路及書面報告取

得所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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